
适 用 范 围

梅州市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工作，

包括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

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培育、创建、动

态管理等。

形成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

供应链管理企业带动园区

内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创

建绿色工厂的培育机制

形成市、县联动的绿色工

厂培育机制

纵  向

什么是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
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

绿色工厂

实现用地集约化、原料无害化、生产洁净化、废物资源化、

能源低碳化的企业，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。

绿色工业园区

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于园区规划、空间布局、产业链

设计、能源利用、资源利用、基础设施、生态环境、运行

管理等过程，全方位实现绿色低碳和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工

业园区， 是绿色工厂和绿色基础设施集聚的平台。

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

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于企业产品设计、原材料采购、

生产、运输、储存、销售、使用和报废处理等全过程，实

现供应链全链条绿色化水平协同提升的主导企业，是带动

供应链上下游工厂实施绿色制造的关键。

工 作 原 则 是 什 么

职 责 怎 样 划 分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负责市级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，

遴选发布市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

企业名单；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省级绿色制造名单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和梅州高新区管委会

引导和支持培育对象对照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

供应链管理企业相关标准要求，实施绿色化改造升级；依

据企业、园区在管理平台上提交的申报材料，组织初审，

通过管理平台推荐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满足哪些条件可被列为培育对象

绿色工厂培育对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注册地和实际生产场所在梅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， 依法

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，

且从事实际生产的制造型企业；

2.符合《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第

一款相关标准要求。

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对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、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工业园区，

且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，工业增加值占比超

过50%;

2.发布园区绿色工厂培育计划，组织园区内企业开展绿色

工厂创建；

3.符合《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第

二款相关标准要求。

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培育对象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注册地和实际生产（经营）场所在梅州市行政区域范围

内，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

算单位，是行业影响力大、经营实力雄厚、产业链完整、

绿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、在产业链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，

积极创建绿色工厂；

2.制定供应商绿色工厂培育计划，推动供应商开展绿色工

厂创建；

3.符合《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第

三款相关标准要求。

梯度培育和管理采用的标准是什么

标准清单内企业：

不在清单内企业：

采用《绿色工厂评价通则》（GB/T36132）、《绿色工业

园区评价要求》或《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要求》进行

评价。

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遵循企业主体、政府引导、

标准引领和全面覆盖的原则，以绿色工厂培育为基

础，以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培育为

支撑，优化政策环境，引导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化

服务，激发企业绿色制造的内生动力，发挥绿色制

造标杆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动行业、区域绿色低碳转

型升级。

      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党

的二十大关于推动绿色发展新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梅

州市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建设，发挥绿色工厂在制

造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，加快

形成规范化、长效化培育机制，全力打造梅州市绿

色制造领军力量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梅州市绿色工厂梅州市绿色工厂

梯度培育梯度培育

管理实施细则管理实施细则

梅州市绿色工厂

梯度培育

管理实施细则

工 作 平 台

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：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/

创 建 程 序

企业、园区

开展评价

企业、园区按照《梅州市绿色工厂培育管理实

施细则》相关标准要求，编写评价报告并通过

管理平台逐级提交。

县级初审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和高新区管委会依

据企业、园区在管理平台上提交的申报材料，

组织初审。初审合格后，出具推荐函。每年5月

30日前，将本地区绿色制造推荐名单通过管理

平台报送至市工信局。

市级绿色制造

培育对象
市工信局组织专家评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纳入

市级绿色制造名单，并予以公布。

择优推荐至
省工业和
信息化厅

市工信局按照《广东省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

实施细则》第十三条规定，于6月30日前，择

优将市级绿色制造名单通过管理平台推荐至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否 决 条 件

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企业或园区（含园区内企业）不得申请、

推荐和列入绿色制造名单：

1.未正常经营生产的（工商注销、连续停产12个月以上、

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且未被移出等）;

2.发生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

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（参照“信用中国”和

“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）;

3.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的；

4.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

题的；

5.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；

6.企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
已公布的各级绿色制造名单单位应在每年4月15日

前，通过管理平台填报年度动态管理表。省级绿色

制造培育对象和拟申报国家级绿色制造的省级绿色

制造名单单位应于当年5月30日前通过“管理平台”

提交评价报告。

第 三 方 机 构 要 求

第三方机构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专业人员培养，

主动向培育对象宣贯绿色制造相关理念和要求，

推广先进成熟经验，深入挖掘绿色发展工作亮点

和潜在改进空间，提出合理化提升建议，跟踪培

育对象绿色发展过程的需求，提供绿色制造系统

解决方案和持续性技术服务。

在评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故意隐瞒评价对象问题的， 按

《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》第20条、第21条规定

处理。

变 更 与 取 消

变    更

取    消

企业、工业园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及时调整绿色制造名单。

◆1.发生《实施细则》第十八条所列事项的；

◆2.拒不按时填报动态管理表；

◆3.所提交材料或数据存在造假等问题；

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、Ⅱ级（重大）及以

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，及时从国家、省、市名单移出并

进行公告。

附        则

本细则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
本细则自2024年12月12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国家和省

对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另有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发生名称变更或因投资、并购等原因造成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际生产经营范围、生产地址、组织边界与列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发生重大变更的、应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报所在地的科工商务局或高新区管委会，并

在填报动态管理表时予以说明。所在地科工商务局或高新区管委

会对变更申请进行审核并提出变更意见。对涉及上一层面绿色制

造名单的变更情况，于每年推荐名单时，按名单发布权限统—逐

级上报。

横  向

怎样理解“绿色工厂梯度培育机制”

动 态 管 理

一图读懂一图读懂一图读懂

采用国家工信部定期发布的国家层面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和

管理的标准或指标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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